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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教师〔2018〕14 号 

 

 

市教育局关于转发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 
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教育局，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苏淮高新区、生态文

旅区社会事业局，市相关学校（单位）： 

现将《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

的通知》（苏教师〔2018〕2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，并就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

活动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工作重点 

1.组织教师签署承诺书。各地各校要按照“党员教师

带头承诺，普通教师人人承诺”的要求，确保所有在职教

师（含临聘教师）签署承诺书，对未签署承诺的教师逐一

说明原因。 

2.组织各校开展自查整改。各地要重点检查以往群众

投诉较多的学校和教师个体的自查自纠，跟踪督查整改情



 

— 2 — 

况，杜绝一切有偿补课情况。凡在公开承诺后仍存在有偿

补课行为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涉学校和当事人严肃查

处并予以通报。 

3.落实主体责任、监管责任。中小学校是治理有偿补

课的责任主体，中小学校校长是本校治理有偿补课工作的

第一责任人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承担辖区内

所属中小学校治理有偿补课工作的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，

对监管不力、问题频发、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，既要追究

当事人责任，又要倒查追究监管责任，切实保证工作责任

得以落实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师德师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

党的重要工作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成立专项治理领导机

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于 11 月 26 日前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工

作动员和部署，确保公开承诺不漏一校、不掉一人。 

2.明确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各地各校要明确开展有偿补

课治理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谁主

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好分工，落实责任，切实深入推

进工作。 

3.加强督查，确保实效。市教育局将对各地各校开展

“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”活动进行督查，并对各地工作

情况将进行总结和通报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纠正治理有偿补

课中出现的不作为现象，进一步提高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。 

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落实本地 “拒绝有偿补课

公开承诺”活动各项工作，指导各校近期开展自查自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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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校的《淮安市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情况统计

表》、《未签署承诺书教师情况汇总表》和本校相关工作

总结，于 11 月 30 日前报县区教育主管部门；县区教育主

管部门于 12 月 5 日前完成本地区《教师公开承诺情况统计

表》汇总，并将相关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市教育局师

资处。联系人：洪松，电话：83605334，邮箱：

hajyjszc@163.com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淮安市教育局 

2018 年 11 月 22 日 

  

 

附件： 

1.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活动的通

知 

2.淮安市中小学教师抵制有偿补课公开承诺情况统计

表 

    3.未签署承诺书教师情况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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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拒绝有偿补课公开承诺书 
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努力做新时代“四有”好

教师，本人公开承诺如下： 

1.不在住所或其他场地开展有偿补课； 

2.不在校外培训机构参加有偿补课或担任任何职务； 

3.不参加其他教师、家长、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

补课； 

4.不到居住地以外开展异地有偿补课；  

5.不组织、推荐、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；  

6.不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、提供相关信息； 

7.不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。 

以上承诺，请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如有违反，我

愿意接受学校和上级组织的严肃处理。 

 

 

 

 

 

承诺人：_________   

      

 年   月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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